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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和转换

实施办法
（2024 年 11 月 6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粤工程职院发〔2024〕

136 号文公布，自 2024 年 11 月 18 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 章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工作方

案》(粤教高函〔2015〕125 号)、《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

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见》（教改〔2016〕3 号）、《广东省教育

厅关于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(粤教高

〔2019〕10 号)，建立和完善学分银行建设和管理，推进我校学

分认定和转换工作，实现学分认定、积累和转换，促进各类教育

的沟通和衔接，搭建人才成长“立交桥”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具有我校正式学籍并接受普通

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。

第二章 指导思想

第三条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

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满足在校

生多样化学习和发展需要，建立多种形式学习成果认定机制和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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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制度。

第三章 基本原则

第四条 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。方便学习者学习同类课程获

得的学分，以及其他学习成果得到认定、转换和积累。

第五条 坚持实质等效。认定和转换不同类型的学习成果，

应综合考察其所体现的知识、技能及能力等因素，严格质量标准，

确保符合学分认定要求。

第六条 坚持规范有序。建立科学合理的学分认定办法，制

定公开透明的转换程序，建立严格规范的质量保障体系，不断完

善学分银行建设。

第四章 学分认定和转换类型及办法

第七条 原则上，认定和转换的全部学分不得超过人才培养

方案所规定毕业总学分的 15%。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国家职业资格

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培训证书、业绩类等成果不得重复转

换。

第八条 同等及以上学历的学分认定和转换办法

已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学历者，或已参加国民教育

系列专科及以上学历层次学习的学习者,进入我校或者其他学校

专业学习，或参加校内专升本培训课程，其所学课程与现有课程

名称相同或相近，教学目标相近，教学内容相关度在 80%以上，

则已学课程的成绩和学分可认定和转换为我校对应课程的成绩

和学分。参加校内专升本培训课程，除可认定和转换学分之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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剩余学分可储存学分银行，可用于其他用途。

第九条 低一级学历的学分认定和转换办法

（一）低一级学历的学分认定和转换仅适用于实践技能类课

程。

（二）已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中职(含技工教育)及同等学历

者，进入我校专业学习，其所学课程与现有该类课程名称相同或

相近，教学目标相同，教学内容相关度达到 100%，则已学课程

的成绩和学分可认定和转换为我校课程的成绩和学分。

第十条 在线课程学习证书的学分认定和转换办法

（一） 在线课程学习证书是学生在国内外主流开放课程学

习平台获得的学习证书。

（二）学生所学在线课程的教学目标、教学课时、教学内容

和考核要求与现有人才培养制定的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，教学目

标相近，教学内容相关度 80%以上，可认定和转换相对应课程学

分。

第十一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的学分认定和转换

学生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课程，自学考试大纲和学校教

学内容相关度 80%以上，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，可认定和转换相

对应的课程学分，原则上不得超过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毕业总学

分的 10%。

第十二条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学分认定和转换办法

（一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是指按照国家职业标准，通过政府

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，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从业资格进行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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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认定的国家证书。

（二）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级别和内容相关程度，可认定

和转换相对应的课程学分。

（三）学生凭国家资格证书依据我校学分认定要求和流程在

学分银行提交在线申请，证书等级及学分对应关系依据附表表 1

执行。

第十三条 非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学分认定和转换办法

（一）非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指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能力证书、

政府认定的行业证书等。

（二）根据非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级别和内容相关程度，可认

定和转换相对应的课程学分。

（三）学生凭非国家资格证书依据我校学分认定要求和流程

在学分银行提交在线申请，证书等级及学分对应关系依据附表 1

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培训证书的学分认定和转换办法

（一）培训证书是指由国家行政部门认定的有关职业技能、

专业技术和岗位培训等方面的证书。

（二）根据培训证书的级别和内容相关程度，可认定和转换

相对应的课程学分。

（三）培训证书学分认定和转换为学历教育课程学分，有效

期为学习者获得培训证书之日起的 3 年内。

（四）培训证书的学分认定根据培训学时转换学分，培训每

天按 4 学时计算。学生凭有效期内的培训证书根据我校学分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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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要求和流程在学分银行提交在线申请，证书等级及学分对应关

系依据附表表 1 执行。

第十五条 业绩类成果的学分认定和转换办法

（一）业绩类成果主要指个人取得学术、职业或其他方面的

成果，包括但不限于创新创业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、

专利、论文著作、竞赛奖励等成果。

（二）省级以上技能大赛、专业竞赛等竞赛奖励奖项，根据

竞赛内容、级别和名次，可认定和转换相对应的课程学分。

（三）职业经历、志愿服务、创新创业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

务、文化传承、技术开发、学术报告、专利版权等体现资历、资

格和能力的学习成果，可认定和转换相对应的课程学分。

第十六条 退役学生的学分认定和转换办法

学生入伍经历可作为毕业实习经历；可免修体育、军事技能、

军事理论以及相关公共选修课程，可认定和转换相对应的课程学

分。

第十七条 国内（境）外大学交流生学分认定与转换办法

经学校批准或者备案的国内（境）外合作交流生，赴国内（境）

外所修课程学分、成绩，经二级学院或者相关教学部门认定的，

可在学分银行提交学分认定与转换申请；以自行联系赴国内（境）

外的交流生所修学分不予认可。

赴国内（境）外交流生所修读的课程应符专业人才培养方

案要求，其所学课程与现有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，教学目标相

近，教学内容相关度在 80%以上，则已学课程的成绩和学分可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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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和转换为相对应课程的成绩和学分；其所修课程与人才培养

方案无对应专业课程，则按照选修课认定。学生在国内（境）

外大学所修课程门数应等于或多于其在国内所修课程门数，学

分认定与转换以学分相等原则进行认定与转换。

第十八条 依据学分和转换认定类型，制订学分认定和转换

标准

表 1. 职业资格证书、英语、计算机等级证书、培训证书

项目 学分
可认定的课程或课程类

别
备注

国家职业资格证书

一级 16

专业课

选修课

凭 对 应 等

级 证 书 申

请

二级 12

三级 8

四级 4

五级 2

准入类证书 4

“1+X”证书

高级 8

中级 4

初级 2

国家英语等级证书

四级 2
大学英语 职业英语

凭 英 语 等

级 考 试 成

绩单申请
六级 4

国家计算机等级证

书
NCRE一级证书 2

一级证书认定信息技术

基础课程，二级及以上

凭 对 应 等

级 证 书 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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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认定同名或同类计

算机课程

请NCRE 二-四级

证书
4

全国高等学校计算

机水平等级证书

CCT 一级证书 2

CCT 二级证书 4

非国家职业资格证

书

高级 6

专业课

选修课

凭 对 应 等

级 证 书 申

请

中级 4

初级 2

培训证书

8学时 1

专业课

选修课

凭 培 训 结

业 证 书 申

请，按照学

时量，认定

学 分 依 次

类推

16 学时 2

24 学时 3

32 学时 4

40 学时 5

48 学时 6

表 2. 科学研究项目认定标准

项目级别 排名 学分 认定课程 备注

国家级

1 16

专业课

选修课

凭结项证书或

文件申请

2 12

3 6

省级 1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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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

3 2

市级

1 4

2 2

校级 1 2

表 3. 论文著作认定标准

项目内容 排名 学分 认定课程 备注

被 SCI、SSCI、EI 检索的学术

论文、中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

1 16

专业课

选修课

凭期刊、论文集、

刊物申请

2 8

3 4

一般中外文期刊（有 CN 号的

学术期刊或 ISBN 号的国际期

刊）

1 4

2 2

各级学术会议论文 1 2

著作 1 12 独著或编著

表 4.竞赛奖励学分认定标准

项目内容 等级 学分
认定课

程
备注

1.职业技能大赛

2.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
国家级一等奖 16

专业课

选修课

1.每个奖项的

成员限 4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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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获奖者不分

排名先后，均

取得相应等级

学分

3.凭发文或证

书申请

国家级二等奖 12

国家级三等奖 8

省级一等奖 6

省级二等奖 4

省级三等奖 2

3.政府或教育行政主管部

门组织的竞赛奖励

国家级一等奖 10

国家级二等奖 8

国家级三等奖 6

省级一等奖 4

省级二等奖 2

省级三等奖 1

参加国家级体育比赛获前

八名者

冠军 16

体育课
凭获奖证书或发

文申请

亚军 14

季军 12

第四名 10

第五名 8

第六名 6

第七名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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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名 2

参加省级体育比赛，获前八

名者

冠军 8

亚军 7

季军 6

第四名 5

第五名 4

第六名 3

第七名 2

第八名 1

表 5.专利、社会实践项目认定标准

项目内容 排名 学分 认定课程 备注

1.发明专利权

1 16

专业课

选修课

凭专利证书或

软件版权认证

提出申请

2 8

3 4

2.实用新型专利

1 6

2 4

3 2

3. 外观设计专利或计算机软件

著作权
1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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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

4. 学生在企业学习或实习期间

有职位晋升、职称晋升、获表彰

等

无 2
专业课

选修课
通知、证书等

第五章 学分认定与转换流程

第十九条 根据当下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，学分可认定转

换为人才培养方案中未修或已修但仍不及格的课程。

第二十条 在线学习证明、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、培训证书以及业绩类成果的学分认定，转换后的课程成

绩按照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或四级制（优秀 90-100 分、良好

80-89 分、中等 70-79 分、及格 60-69 分）记分，记分形式禁止

出现小数点制，成绩评定标准由二级学院或者相关部门学分认定

与转换委员会核定，学生的学分认定与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学分按

照 1:1 的原则进行转换。

第二十一条 学分认定与转换流程

学分认定与转换通过学校教务系统学分银行在线申请，学校

启动学分认定和学分银行工作后，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具体流

程如下：

（一）学生在教务系统学分银行申请学分认定，准备学分认

定佐证材料，包括成绩单、学分证书、技能证书、培训证书、荣

誉奖状（奖杯）、专利证书、文件、论文、专家鉴定意见等。

（二）佐证材料以图片或者 PDF 格式用于在线提交学分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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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

（三）学生在教务系统学分银行提交学分认定申请，填写认

定项目，从课程库中选择转换课程，通过学分银行储存的佐证材

料认定相对应的课程。

（四）学生提交申请后，由二级学院学分认定与转换委员会

在线复核所负责学生的申请，复核无误后提交二级学院审核。

（五）教务部门审批后，把拟认定学生及项目在学校官网公

示 3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，认定成绩及学分计入学生成绩学分库。

第二十二条 学分认定与转换注意事项

（一）学生单次操作只申请一个认定项目，选择一个置换课

程，一个项目申请结束后可再按流程申请其他项目认定。

（二）如果学生一个项目可认定学分数较多或者分值比较

高，可以用一个项目置换多门同类相应课程，须在申请时备注，

否则审核不予通过。

（三）学生提交的学分认定与转换申请以及佐证材料须真实

有效，严禁捏造和虚报材料，严禁重复认定。

（四）学分认定与转换时间原则上在每学期开学 1 个月内完

成认证，其他时间依据特殊情况而定。

（五）上文未涉及的学分认定项目，二级学院可结合专业建

设特色、学生表现等提出学分认定与转换申请，学分认定和转换

具体办法依据二级学院制定相应的细则，教务部门审核即可。

第二十三条 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具体办法由二级学院制定

相应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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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与其他课程认定和学分转换方案

有差异之处，以参照本实施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部门负

责解释。


